4.十一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
管理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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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我师保障性住房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等规定，结合我师实际，制定如下规定
一、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住房状况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不断满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稳定住房预期。
二、实施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全师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管理。改建或收购存量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其配售基准价格核定政策另行确定。
三、定价原则
（一）保民生原则。充分考虑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规范保障性住房成本构成，保本微利制定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
（二）合理性原则。遵循市场化运作要求，基本覆盖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成本的同时，兼顾周边商品住宅市场价格及市场供需情况，合理制定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
（三）可持续原则。按照工薪收入群体可负担、项目资金可平衡、发展可持续的要求，确保保障性住房可持续发展。
四、价格组成
十一师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制定，单套销售价格由项目建设实施主体按照配售基准价格及其浮动幅度确定，在售房阶段向社会公布。
（一）划拨土地统筹成本
划拨土地统筹成本综合考虑单宗地做地成本、片区平均做地成本，以及周边商品住宅市场价格、市场供需情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具体按划拨土地统筹成本与建安成本之和不高于周边商品住宅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确定。
（二）建安成本
1.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成本。指开发项目前期工作所发生的工程勘察，规划及建筑设计，施工通水、通电、通气、通路及平整场地等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成本。
2.建筑安装工程成本。列入施工图预（决）算项目的主体房屋建筑安装工程成本，包括房屋主体部分的土建（含地上地下）工程、水电气安装工程及附属工程成本。
3.基础设施建设和非经营性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成本。在住宅小区用地规划红线以内，与住房同步配套建设的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以及按批准的小区规划要求建设的不能有偿转让的非经营性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成本。
4.其他。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上述未包含的合理成本。
（三）财务成本
按照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实施主体为住房建设筹措资金所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原则上根据贷款总额、合理计息周期以及实际贷款利率核定。
（四）综合利润
在基本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的基础上，考虑适度合理利润，利润率不得超过成本的5%。
（五）税费
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目和税率计算。相关税费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障性住房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0号）申报办理。
（六）其他事项
1.依据规划要求建造的经营性设施所取得的收入冲减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成本。
2.下列费用不得计入保障性住房价格：
（1）住宅小区用地规划红线外的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费用等按规定应由政府承担的费用。
（2）开发经营企业留用的办公用房、经营用房的建设费用。
（3）各种与住房开发经营无关的集资、赞助、捐赠和其他费用。
（4）各种违约金、滞纳金、赔偿金和罚款。
（5）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等代收代缴费用及由建设单位承担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6）物业保修金等保证金费用。
（7）开发单位无法提供有效支付依据的费用。
（8）各种资本性支出和因违规违章造成的事故而产生的费用。
（9）按规定已经减免及其他不得列入开发成本的费用。
五、组织实施
（一）定价申请
保障性住房项目销售前3个月，项目建设实施主体向师发改委提交定价申请。
（二）价格评估
师发改委收到申请后1个月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完成保障性住房项目周边商品住宅市场价格的评估。
（三）核定价格
师发改委在保障性住房项目销售前2个月，组织师住建局、自规局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拟定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师发改委在保障性住房项目销售前，将保障性住房配售基准价格函复师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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